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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宿舍住宿費一覽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 年 9 月 26 日第 145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 

舍  別 學 期 寒 假 暑 假 
在職進修 

暑期碩士學位班 
暑期營隊 房  型 

學一舍 
（男一舍、女一

舍、女一分舍） 

6,850元 3,230元 4,030元 8,060元 
（403元*週
數）*3倍 

6人 
冷氣雅房 

女一分舍 
4人房 

10,270元 4,840元 6,040元 12,080元 
（604元*週
數）*3倍 

4人 
冷氣雅房 

學七舍 13,430元 6,320元 7,900元 15,800元 
（790元*週
數）*3倍 

4人 
冷氣套房 

男、女二舍 
4人房 

15,760元 7,420元 9,270元 18,540元 
（927元*週
數）*3倍 

4人 
冷氣雅房 

男二舍 
加大床位 3人房 

21,020元 9,890元 12,360元 24,720元 
（1,236元*週
數）*3倍 

3人 
冷氣雅房 

男、女二舍 
2人房 

26,710元 12,570元 15,710元 31,420元 
（1,571元*週
數）*3倍 

2人 
冷氣套房 

備  註 

一、各宿舍學期、暑期、寒假除住宿費及保證金外，尚須自行支付費用如下： 

（一）學一舍：寢室電費、熱水費、瓦斯費。 

（二）學七舍：寢室電費、熱泵電費、熱泵水費、熱泵維護費。 

（三）男、女二舍：寢室電費、熱泵電費、熱泵水費、熱泵維護費、瓦斯費。 

二、各宿舍之水費、電費及瓦斯費，係依公用事業帳單計算每度費用。 

三、學七舍、學二舍熱泵水電費收費，依熱泵總用水量及熱泵總用電量均分方式收費；

熱泵維護費每人每月 50元計算。 

四、在職進修暑期碩士學位班住宿費及暑期營隊住宿費，均內含電費、熱水費、瓦斯

費、熱泵電費、熱泵水費、熱泵維護費。 

五、暑期營隊住宿費以週為單位計算，不滿一週者，以一週計算。 

六、本表內各宿舍收費標準自 115學年度起實施；住宿費用依實際開放住宿週數計費。 

七、本表住宿費經乘以週數計算後，採個位數無條件進位法處理。 

八、自 118學年度起，每 3年依消費者物價指數進行調整。 

 


